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372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周明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

（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8條、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蓋債務人負債總額

若過大，其因更生程序而被免責之負債額即相對提高，此對

債權人造成之不利益過鉅。且負債總額超過一定之數額，益

可見其債務關係繁雜，亦不適於利用此簡易程序清理債務，

自有限制其負債總額之必要（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立法理

由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周明貴前積欠金融機構債務

無法清償，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請求協

商債務清償方案而不成立，又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或宣告破產，於民國114年6月3日向本院依消債條例聲

請債務清理之更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於其調解聲請狀與更生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

冊，雖記載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權總金額為4,176,011元，

然經本院函詢全體債權人陳報債權後詳如附表所示，聲請人

無擔保債務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於各債權人回覆日止暫計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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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利息已高達14,139,753元，經通知聲請人到庭亦陳稱聲

請時並未加計利息債務等語。是本件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

優先權之債務本金及利息總額已逾1,200萬元，與消債條例

第42條第1項所定更生債務上限之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之欠

缺又屬無從補正之事項，依前開說明，本件更生之聲請即於

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債權人與暫計債權額（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有 無

擔保

出處 備註

本金 利息 違約金 其他費用 總額

1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

390,282  1,099,740  1,490,022  無 本院卷第1

91至193頁

自97年12月25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

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

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1

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

筆為現金卡費。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279,206  720,445  3,455  1,003,106  無 本院卷第1

95至225頁

執行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

度司執字第106157號。

①期前利息27,666元；自94年12月2

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

年息19.70％計算之利息；自104

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

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253,953元，債權人陳報之

債權為已沖償後之數額，故無法

推知沖償數額。

　執行名義：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6

7270號債權憑證。

②自95年2月10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

31日止，按年息17.80％計算之利

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

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5％計算

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已清償14,079元，全部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

87464號債權憑證。

③自96年8月6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

月16日止，按年息13.27％計算之

利息，此筆為小額信貸。

　已清償123,092元，全部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96年度執字第274

33號債權憑證。

3 27,589  73,773  8,786  110,148  無

4 329,149  661,318  990,467  無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623,869  2,075,302  3,600  2,702,771  無 本院卷第2

27至245頁

執行名義：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689

43號債權憑證。

①期前利息592,249元；自99年6月2

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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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

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

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

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88,328元，均沖利息。

②期前利息337,077元；自99年6月2

6日起計算至110年5月20日止，按

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10年5

月2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

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此

筆為通信貸款。

　已清償50,271元，其中15848元沖

費用，其餘沖利息。

6 361,119  1,330,567  1,691,686  無

7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89,770  329,952  5,386  1,223  426,331  無 本院卷第2

47至253頁

期前利息52,538元；自96年7月4日

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

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

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

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

費，受讓自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8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476,058  805,681  105,030  100  1,386,869  無 本院卷第2

55至261頁

自94年9月1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

11日止，按年息10.20％計算之利

息，此筆為信用貸款。

已清償250,524元，其中6,951元沖

費用，其餘沖利息及違約金。

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執字第35031

號債權憑證。

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96,336  219,452  26,129  341,917  無 本院卷第2

63至273頁

劣後債權38,671元；自95年2月11日

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

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

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5日止，按年

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

費。

已清償109,948元，其中1,797元沖

費用，其餘均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執字第22912

號債權憑證。

10 富全國際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67,142  184,645  251,787  無 本院卷第2

75至280頁

自95年11月27日起計算至110年7月1

9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

110年7月20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2

2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此

筆為現金卡費，受讓自中華商銀。

已清償56,271元，其中1,037元沖費

用，其餘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502

4號債權憑證。

11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458,989  1,085,427  1,713  1,546,129  無 本院卷第2

81至286頁

自94年11月8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

18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已清償2,463元，均沖費用。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9

701號債權憑證。

1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13,740  13,740  無 本院卷第3

68頁

債權人未陳報債權，惟據綜合信用

報告可知，聲請人確有積欠此筆債

務。

13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292,186  359,776  71,955 500 724,417 無 本院卷第3

87至397頁

債權人未陳報債權。

①自97年9月18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

月14日止，按年息7.315％計算之

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促字第99

98號支付命令。

②自97年7月2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

月14日止，按年息7.315％計算之

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

25655號債權憑證。

14 751,345  936,895 187,379 500

8,356 （執

行費）

1,884,475 無

小計 4,256,780  9,882,973  408,265  15,847  14,563,865 

14,13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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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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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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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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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蓋債務人負債總額若過大，其因更生程序而被免責之負債額即相對提高，此對債權人造成之不利益過鉅。且負債總額超過一定之數額，益可見其債務關係繁雜，亦不適於利用此簡易程序清理債務，自有限制其負債總額之必要（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周明貴前積欠金融機構債務無法清償，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而不成立，又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於民國114年6月3日向本院依消債條例聲請債務清理之更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於其調解聲請狀與更生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冊，雖記載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權總金額為4,176,011元，然經本院函詢全體債權人陳報債權後詳如附表所示，聲請人無擔保債務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於各債權人回覆日止暫計之本金及利息已高達14,139,753元，經通知聲請人到庭亦陳稱聲請時並未加計利息債務等語。是本件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本金及利息總額已逾1,200萬元，與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所定更生債務上限之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之欠缺又屬無從補正之事項，依前開說明，本件更生之聲請即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債權人與暫計債權額（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有無擔保

		出處

		備註



		


		


		本金

		利息

		違約金

		其他費用

		總額

		


		


		




		1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90,282 

		1,099,740 

		


		


		1,490,022 

		無

		本院卷第191至193頁

		自97年12月25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79,206 

		720,445 

		


		3,455 

		1,003,106 

		無

		本院卷第195至225頁

		執行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06157號。
①期前利息27,666元；自94年12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253,953元，債權人陳報之債權為已沖償後之數額，故無法推知沖償數額。
　執行名義：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67270號債權憑證。
②自95年2月10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7.8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已清償14,079元，全部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87464號債權憑證。
③自96年8月6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3.27％計算之利息，此筆為小額信貸。
　已清償123,092元，全部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96年度執字第27433號債權憑證。



		3

		


		27,589 

		73,773 

		8,786 

		


		110,148 

		無

		


		




		4

		


		329,149 

		661,318 

		


		


		990,467 

		無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23,869 

		2,075,302 

		3,600 

		


		2,702,771 

		無

		本院卷第227至245頁

		執行名義：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68943號債權憑證。
①期前利息592,249元；自99年6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88,328元，均沖利息。
②期前利息337,077元；自99年6月26日起計算至110年5月20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10年5月2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此筆為通信貸款。
　已清償50,271元，其中15848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



		6

		


		361,119 

		1,330,567 

		


		


		1,691,686 

		無

		


		




		7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9,770 

		329,952 

		5,386 

		1,223 

		426,331 

		無

		本院卷第247至253頁

		期前利息52,538元；自96年7月4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受讓自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6,058 

		805,681 

		105,030 

		100 

		1,386,869 

		無

		本院卷第255至261頁

		自94年9月1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1日止，按年息10.20％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貸款。
已清償250,524元，其中6,951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及違約金。
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執字第35031號債權憑證。



		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336 

		219,452 

		26,129 

		


		341,917 

		無

		本院卷第263至273頁

		劣後債權38,671元；自95年2月11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5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109,948元，其中1,797元沖費用，其餘均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執字第22912號債權憑證。



		10

		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7,142 

		184,645 

		


		


		251,787 

		無

		本院卷第275至280頁

		自95年11月27日起計算至110年7月19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10年7月20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22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受讓自中華商銀。
已清償56,271元，其中1,037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5024號債權憑證。



		11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58,989 

		1,085,427 

		


		1,713 

		1,546,129 

		無

		本院卷第281至286頁

		自94年11月8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8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已清償2,463元，均沖費用。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9701號債權憑證。



		1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40 

		


		


		


		13,740 

		無

		本院卷第368頁

		債權人未陳報債權，惟據綜合信用報告可知，聲請人確有積欠此筆債務。



		13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92,186 

		359,776 

		71,955

		500



		724,417

		無

		本院卷第387至397頁

		債權人未陳報債權。
①自97年9月18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7.3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促字第9998號支付命令。
②自97年7月2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7.3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25655號債權憑證。



		14

		


		751,345 

		936,895

		187,379

		500
8,356（執行費）

		1,884,475



		無

		


		




		小計

		


		4,256,780 

		9,882,973 

		408,265 

		15,847 

		14,563,865 

		


		


		




		


		


		14,13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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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

    （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8條、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蓋債務人負債總額

    若過大，其因更生程序而被免責之負債額即相對提高，此對

    債權人造成之不利益過鉅。且負債總額超過一定之數額，益

    可見其債務關係繁雜，亦不適於利用此簡易程序清理債務，

    自有限制其負債總額之必要（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立法理

    由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周明貴前積欠金融機構債務

    無法清償，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請求協

    商債務清償方案而不成立，又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或宣告破產，於民國114年6月3日向本院依消債條例聲

    請債務清理之更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於其調解聲請狀與更生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冊

    ，雖記載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權總金額為4,176,011元，然

    經本院函詢全體債權人陳報債權後詳如附表所示，聲請人無

    擔保債務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於各債權人回覆日止暫計之本金

    及利息已高達14,139,753元，經通知聲請人到庭亦陳稱聲請

    時並未加計利息債務等語。是本件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

    先權之債務本金及利息總額已逾1,200萬元，與消債條例第4

    2條第1項所定更生債務上限之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之欠缺又

    屬無從補正之事項，依前開說明，本件更生之聲請即於法未

    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債權人與暫計債權額（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有無擔保 出處 備註   本金 利息 違約金 其他費用 總額    1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90,282  1,099,740    1,490,022  無 本院卷第191至193頁 自97年12月25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79,206  720,445   3,455  1,003,106  無 本院卷第195至225頁 執行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06157號。 ①期前利息27,666元；自94年12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253,953元，債權人陳報之債權為已沖償後之數額，故無法推知沖償數額。 　執行名義：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67270號債權憑證。 ②自95年2月10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7.8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已清償14,079元，全部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87464號債權憑證。 ③自96年8月6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3.27％計算之利息，此筆為小額信貸。 　已清償123,092元，全部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96年度執字第27433號債權憑證。 3  27,589  73,773  8,786   110,148  無   4  329,149  661,318    990,467  無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23,869  2,075,302  3,600   2,702,771  無 本院卷第227至245頁 執行名義：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68943號債權憑證。 ①期前利息592,249元；自99年6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88,328元，均沖利息。 ②期前利息337,077元；自99年6月26日起計算至110年5月20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10年5月2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此筆為通信貸款。 　已清償50,271元，其中15848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 6  361,119  1,330,567    1,691,686  無   7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9,770  329,952  5,386  1,223  426,331  無 本院卷第247至253頁 期前利息52,538元；自96年7月4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受讓自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6,058  805,681  105,030  100  1,386,869  無 本院卷第255至261頁 自94年9月1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1日止，按年息10.20％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貸款。 已清償250,524元，其中6,951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及違約金。 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執字第35031號債權憑證。 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336  219,452  26,129   341,917  無 本院卷第263至273頁 劣後債權38,671元；自95年2月11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5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109,948元，其中1,797元沖費用，其餘均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執字第22912號債權憑證。 10 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7,142  184,645    251,787  無 本院卷第275至280頁 自95年11月27日起計算至110年7月19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10年7月20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22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受讓自中華商銀。 已清償56,271元，其中1,037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5024號債權憑證。 11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58,989  1,085,427   1,713  1,546,129  無 本院卷第281至286頁 自94年11月8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8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已清償2,463元，均沖費用。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9701號債權憑證。 1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40     13,740  無 本院卷第368頁 債權人未陳報債權，惟據綜合信用報告可知，聲請人確有積欠此筆債務。 13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92,186  359,776  71,955 500  724,417 無 本院卷第387至397頁 債權人未陳報債權。 ①自97年9月18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7.3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促字第9998號支付命令。 ②自97年7月2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7.3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25655號債權憑證。 14  751,345  936,895 187,379 500 8,356（執行費） 1,884,475  無   小計  4,256,780  9,882,973  408,265  15,847  14,563,865       14,13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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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蓋債務人負債總額若過大，其因更生程序而被免責之負債額即相對提高，此對債權人造成之不利益過鉅。且負債總額超過一定之數額，益可見其債務關係繁雜，亦不適於利用此簡易程序清理債務，自有限制其負債總額之必要（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周明貴前積欠金融機構債務無法清償，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而不成立，又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於民國114年6月3日向本院依消債條例聲請債務清理之更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於其調解聲請狀與更生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冊，雖記載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權總金額為4,176,011元，然經本院函詢全體債權人陳報債權後詳如附表所示，聲請人無擔保債務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於各債權人回覆日止暫計之本金及利息已高達14,139,753元，經通知聲請人到庭亦陳稱聲請時並未加計利息債務等語。是本件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本金及利息總額已逾1,200萬元，與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所定更生債務上限之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之欠缺又屬無從補正之事項，依前開說明，本件更生之聲請即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債權人與暫計債權額（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有無擔保

		出處

		備註



		


		


		本金

		利息

		違約金

		其他費用

		總額

		


		


		




		1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90,282 

		1,099,740 

		


		


		1,490,022 

		無

		本院卷第191至193頁

		自97年12月25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79,206 

		720,445 

		


		3,455 

		1,003,106 

		無

		本院卷第195至225頁

		執行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06157號。
①期前利息27,666元；自94年12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253,953元，債權人陳報之債權為已沖償後之數額，故無法推知沖償數額。
　執行名義：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67270號債權憑證。
②自95年2月10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7.8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已清償14,079元，全部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87464號債權憑證。
③自96年8月6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3.27％計算之利息，此筆為小額信貸。
　已清償123,092元，全部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96年度執字第27433號債權憑證。



		3

		


		27,589 

		73,773 

		8,786 

		


		110,148 

		無

		


		




		4

		


		329,149 

		661,318 

		


		


		990,467 

		無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23,869 

		2,075,302 

		3,600 

		


		2,702,771 

		無

		本院卷第227至245頁

		執行名義：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68943號債權憑證。
①期前利息592,249元；自99年6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88,328元，均沖利息。
②期前利息337,077元；自99年6月26日起計算至110年5月20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10年5月2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此筆為通信貸款。
　已清償50,271元，其中15848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



		6

		


		361,119 

		1,330,567 

		


		


		1,691,686 

		無

		


		




		7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9,770 

		329,952 

		5,386 

		1,223 

		426,331 

		無

		本院卷第247至253頁

		期前利息52,538元；自96年7月4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受讓自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6,058 

		805,681 

		105,030 

		100 

		1,386,869 

		無

		本院卷第255至261頁

		自94年9月1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1日止，按年息10.20％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貸款。
已清償250,524元，其中6,951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及違約金。
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執字第35031號債權憑證。



		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336 

		219,452 

		26,129 

		


		341,917 

		無

		本院卷第263至273頁

		劣後債權38,671元；自95年2月11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5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109,948元，其中1,797元沖費用，其餘均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執字第22912號債權憑證。



		10

		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7,142 

		184,645 

		


		


		251,787 

		無

		本院卷第275至280頁

		自95年11月27日起計算至110年7月19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10年7月20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22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受讓自中華商銀。
已清償56,271元，其中1,037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5024號債權憑證。



		11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58,989 

		1,085,427 

		


		1,713 

		1,546,129 

		無

		本院卷第281至286頁

		自94年11月8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8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已清償2,463元，均沖費用。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9701號債權憑證。



		1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40 

		


		


		


		13,740 

		無

		本院卷第368頁

		債權人未陳報債權，惟據綜合信用報告可知，聲請人確有積欠此筆債務。



		13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92,186 

		359,776 

		71,955

		500



		724,417

		無

		本院卷第387至397頁

		債權人未陳報債權。
①自97年9月18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7.3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促字第9998號支付命令。
②自97年7月2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7.3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25655號債權憑證。



		14

		


		751,345 

		936,895

		187,379

		500
8,356（執行費）

		1,884,475



		無

		


		




		小計

		


		4,256,780 

		9,882,973 

		408,265 

		15,847 

		14,563,865 

		


		


		




		


		


		14,139,75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372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周明貴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蓋債務人負債總額若過大，其因更生程序而被免責之負債額即相對提高，此對債權人造成之不利益過鉅。且負債總額超過一定之數額，益可見其債務關係繁雜，亦不適於利用此簡易程序清理債務，自有限制其負債總額之必要（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周明貴前積欠金融機構債務無法清償，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而不成立，又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於民國114年6月3日向本院依消債條例聲請債務清理之更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於其調解聲請狀與更生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冊，雖記載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權總金額為4,176,011元，然經本院函詢全體債權人陳報債權後詳如附表所示，聲請人無擔保債務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於各債權人回覆日止暫計之本金及利息已高達14,139,753元，經通知聲請人到庭亦陳稱聲請時並未加計利息債務等語。是本件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本金及利息總額已逾1,200萬元，與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所定更生債務上限之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之欠缺又屬無從補正之事項，依前開說明，本件更生之聲請即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債權人與暫計債權額（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有無擔保 出處 備註   本金 利息 違約金 其他費用 總額    1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90,282  1,099,740    1,490,022  無 本院卷第191至193頁 自97年12月25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79,206  720,445   3,455  1,003,106  無 本院卷第195至225頁 執行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06157號。 ①期前利息27,666元；自94年12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253,953元，債權人陳報之債權為已沖償後之數額，故無法推知沖償數額。 　執行名義：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67270號債權憑證。 ②自95年2月10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7.8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 　已清償14,079元，全部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87464號債權憑證。 ③自96年8月6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6日止，按年息13.27％計算之利息，此筆為小額信貸。 　已清償123,092元，全部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96年度執字第27433號債權憑證。 3  27,589  73,773  8,786   110,148  無   4  329,149  661,318    990,467  無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23,869  2,075,302  3,600   2,702,771  無 本院卷第227至245頁 執行名義：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68943號債權憑證。 ①期前利息592,249元；自99年6月26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88,328元，均沖利息。 ②期前利息337,077元；自99年6月26日起計算至110年5月20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10年5月2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此筆為通信貸款。 　已清償50,271元，其中15848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 6  361,119  1,330,567    1,691,686  無   7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9,770  329,952  5,386  1,223  426,331  無 本院卷第247至253頁 期前利息52,538元；自96年7月4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受讓自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6,058  805,681  105,030  100  1,386,869  無 本院卷第255至261頁 自94年9月1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1日止，按年息10.20％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貸款。 已清償250,524元，其中6,951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及違約金。 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執字第35031號債權憑證。 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6,336  219,452  26,129   341,917  無 本院卷第263至273頁 劣後債權38,671元；自95年2月11日起計算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5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此筆為信用卡費。 已清償109,948元，其中1,797元沖費用，其餘均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執字第22912號債權憑證。 10 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7,142  184,645    251,787  無 本院卷第275至280頁 自95年11月27日起計算至110年7月19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10年7月20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22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此筆為現金卡費，受讓自中華商銀。 已清償56,271元，其中1,037元沖費用，其餘沖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5024號債權憑證。 11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58,989  1,085,427   1,713  1,546,129  無 本院卷第281至286頁 自94年11月8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8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 已清償2,463元，均沖費用。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9701號債權憑證。 1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40     13,740  無 本院卷第368頁 債權人未陳報債權，惟據綜合信用報告可知，聲請人確有積欠此筆債務。 13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92,186  359,776  71,955 500  724,417 無 本院卷第387至397頁 債權人未陳報債權。 ①自97年9月18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7.3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11年度促字第9998號支付命令。 ②自97年7月2日起暫計算至114年7月14日止，按年息7.315％計算之利息。 　執行名義：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25655號債權憑證。 14  751,345  936,895 187,379 500 8,356（執行費） 1,884,475  無   小計  4,256,780  9,882,973  408,265  15,847  14,563,865       14,139,753        









